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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黄 砂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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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黄砂糖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甘蔗、甘‘蔗糖、甜菜、甜菜糖、糖蜜为原料加1：生产而得的黄砂糖。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彳i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目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17 白砂糖

GB／T 4789．2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

GB／T 4789．3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大肠菌群测定

GB／T 4789．4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沙门氏菌检验

GB／T 4789．5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志贺氏菌检验

GB／T 4789．10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T 4789．1l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溶血性链球菌检验

GB／T 4789．15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霉菌和酵母计数

GB／T 5009．55食糖卫生标准分析方法

GB／T 5009．35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GB 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946颦料编织袋

GB 9687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13104食糖卫生标准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1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7]第102几．《食品标示管理规定》

3技术要求

3．1 感官要求

3．1．1 晶粒均匀，粒度在卜．列某一范围内应不少于80％。

——粗粒：2．0mm～5．0mm

——大粒：0．80mm～2．50mm

——中粒：0．63mm～1．60mm

——小粒：0．45mm～1．25mm

——细粒：0．28mm～0．80mm

3．1．2晶粒或其水溶液，味甜，有蜜味，无异味。

3．1．3干燥松散，旱金黄色，有光泽，无肉眼可见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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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理化要求

理化指标心符合表1规定。

表1

项 目 指 标

蔗糖5_)-／％ ≥ 98．5

还历￡糖分／％ ≤ 0．10

十燥失tE／％ ≤ 0．15

电导灰分／％ ≤ 0．15

色11|+[／IU 800～3000

1i溶J二水杂质／(mg／kg) ≤ 40

3．3卫生要求

3．3．1 二氧化硫、菌落总数、人工合成色素

：氧化硫、菌落总数、人工合成色素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项 目 指 标

_氧化硫(以S02计)／(mg／kg) ≤ 10

菌落总数／(cfu／g) ≤ 100

人r合成色素 4i得检出

3．3．2其他指标

总砷、铅、大肠菌群、致病菌、霉菌、酵母菌、螨等项目应符合GB 13104的要求。

3．4定量包装要求

净含最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75号的规定。

4试验方法

4．1 感官指标

称取509样品放入洁净的白瓷盘中，于明亮处肉眼观察其色泽和外观，然后嗅其气味并用口尝试

100Bx糖溶液。

粒度检验按GB 317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2理化指标

蔗糖分、还原糖分、电导灰分、色值、不溶于水杂质、干燥失重按GB 317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3卫生指标

4．3．1 ～?氧化硫、总砷、铅按GB／T 5009．5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3．2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酵母菌和霉菌按GB／T 4789．2～GB／T 4789．5、GB／T 4789．10、

GB／T 4789．11、GB／T 4789．1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3．3螨按GB 1 310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4净含量

按JJF 1070的规定进行测定。

4．5人工合成色素

按GB／T 5009．35的方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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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验规则

5．1型式检验

5．1．1 每一生产批次为一个编号，在称量包装时采集样品可采用定时系统随机取样约3kg，放在带盖

的容器中，调匀后为编号样品。该样品除供编号分析之用外，另取0．5kg放在带盖容器中，积累24h后

为日集合样品。

取1．5kg日集合样品，用双层食品级塑料袋密封包装，或磨砂口玻璃瓶盛装，标明生产编号、生产

日期、样品基数、检验结果及检验人员，于通风干燥常温的环境中留存，供工厂白检及质量监督检验之

用。经供、收双方同意也可作为仲裁留样。一次抽检或仲裁结果，对先后出厂的同一编号糖有效。

5．1．2在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卫生指标的检验，检验结果作为产品质

量的全面考核。

a)生产期开始时或洗机后恢复生产时；

b)正常生产的前期、中期、后期、整个生产期集合样；

C)交收检验出现不合格批时；

d)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5．2交收检验

5．2．1 每次交付黄砂糖为一个交付批，每批糖必须附有生产厂的产品合格证，收货方凭合格证收货。

日后若有质量争议时，有权在交付现场提出进行抽检。

5．2．2每个交付批的黄砂糖为一个检验批。

5．2．3需抽检时，经有关各方商议，从该检验批中随机取10箱(包)，然后从每箱(包)中取约lkg

有代表性样品，将样品充分混匀后作为该批样品，再用四分法取出3kg样品送仲裁机构检验，结果作为

出厂产品的平均质量，或供收双方根据签订合同的抽样规则进行抽样。

5．2．4交收检验项目至少为理化要求的全部项目，需增加项目时，在供、收双方的书面合同中明确，

并应写明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为仲裁检验机构。

5．3判定规则

5．3．1 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检验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为确保理化、卫生指标(微生物指标除外)检验不受偶然误差影响，凡某指标检验不合格，应另取

一份样品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该项目不合格；若复检合格，则应再取一份样品作第二次复检，以第

二次复检结果为准。微生物指标如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要求者，判为不合格品。

5．3．2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时，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委托仲裁机构复检及判定。

6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6．1 标签

6．1．1 预包装黄砂糖标签应符合GB 7718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71第102号的规定。

6．1．2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GB／T 191规定。每批黄砂糖出厂时，由生产厂附送产品合格证、运输与保

管条件说明书各一份。

6．2 包装

6．2．1 产品包装材料中，编织袋应符合GB／T 8946规定，包装用食品级塑料袋应符合GB 9687规定。

6．2．2 50kg大包装，外用编织袋，内衬食品级塑料袋，内袋至少应摺口，外袋必须干净不破漏，以双

线缝口，缝口处不得有糖粒漏出。

6．2．3小袋包装，用食品级塑料袋或复合食品包装袋热压封袋，封口处不得有糖粒漏出。用纸箱包装，

纸箱须干净、完好。

6．2．4每批糖出厂时，由生产厂附送产品合格证，运输与保管条件说明书各一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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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运输、贮存

6．3．1 运黄砂糖：【具和放糖仓库必须干净，没有破漏，不受污染。严禁与有害、有毒或易污染品混运、

混贮。糖堆上要严防曰晒、雨淋和落上尘土。船运和仓贮时应下有垫层，严防受潮。

6．3．2运输，贮存时空气相对湿度应保持在70％以下，温度不超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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